


附件

[bookmark: _GoBack]高端装备中心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
食品安全主要职责

一、办公室
(一)负责指导中心食品安全宣传工作，协调各新闻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宣传。
(二)负责协调食品安全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等工作。
(三)组织新闻媒体宣传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普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引导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四)指导查处食品安全虚假新闻。
(五)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时、客观曝光食品安全典型违法案件。
(六)负责协调食品安全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等工作。
(七)协调食品安全有关部门开展网络举报和谣言治理等工作。
(八)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清真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农业农村部
(一)负责食用农产品(含食用畜禽及其产品和管辖范围内的食用水产品，不含干果，下同)从种植、养殖等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农药、职责范围内的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和使用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业植物、水生动植物防疫检疫。与先创区市场监管所共同研究建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二)负责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指导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验检测体系、信用体系建设，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负责组织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风险评估工作。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以及疫病防控。配合先创区市场监管所等有关部门研究建立食用林产品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三)负责畜禽屠宰环节(含生猪定点屠宰)和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其他畜牧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理。
(四)负责中药材种植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指导中药材种植结构和布局调整。
(五)组织、指导动物防疫、动物及其产品的检疫监督工作。
(六)贯彻落实食用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
(七)牵头负责“瘦肉精”监管工作，负责在生猪养殖、收购、贩运、定点屠宰环节实施对“瘦肉精”的检验、认定和查处。
(八)指导畜牧业标准化生产。
三、社会事务部
(一)推动养老机构按照相关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管理政策及标准规范，落实相关措施。
(二)加强对养老机构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督促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三)根据省、市、区工作安排，会同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及标准宣传工作。
四、便民服务中心
负责审批职责范围内的食品行政许可事项和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
五、规划建设部
负责配合有关部门指导房屋市政工地食堂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
六、综治中心
(一)协调推动完善有关食品安全执法司法政策。
(二)协调推动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依法处理工作。
(三)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
七、安全生产监管部
(一)对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二)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
八、统计管理部
(一)负责辖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农村大集的食品安全教育及监督管理工作。
九、综合执法办公室
(一)负责中心城市建成镇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负责指导食品摊点违规占道经营的查处工作。
十、先创区市场监管所
(一)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旅游场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二)拟定中心食品安全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中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
(三)建立覆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镇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
(四)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交流工作，承担风险预警相关工作。
(五)推动建立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的机制，落实国家、省、市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制，指导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六)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指导重大食品安全事
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
(七)组织实施特殊食品监督管理。
(八)负责食品广告监督检查，查处虚假违法广告。
(九)推动食品领域质量发展、品牌建设、标准化建设和放心消费工作，负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依法查处生产经营中的垄断行为，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
(十一)负责价格监管，指导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十二)承担中心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
十一、卫固、北金派出所
(一)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协调配合上级公安机关处置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侦办工作。
(二)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依规办理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及拟适用行政拘留违法案件。
十二、食安办
(一)加强食安办建设，全面建立本级政府和村居委会两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加强食品安全网格员队伍管理。
(二)做好食品摊点备案工作，按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食品摊点备案明细。
(三)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建立常态化公开曝光机制，科普宣传活动村居覆盖率达到100%。
(四)强化品牌建设，以“食安山东”品牌引领为抓手，以行业品
牌引领为抓手，以行业品牌、区域品牌为重点，新打造一批放心产品生产基地、餐饮服务示范街镇、示范食堂、流通示范单位等。







